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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随着近代各种国际性组织的出现ꎬ儿童保育成为一些国际性组织所关注的领域ꎬ
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国际性规范ꎮ １９１７ 年ꎬ苏俄政府甫一成立ꎬ即确立了儿童保育事业的两条原则:儿童由国

家培养ꎻ对妇女与儿童进行保护ꎮ 尽管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相异ꎬ但近代其他部分欧美等国政府在儿童保育政

策方面也同样有很多进步创造ꎮ 除了政策设计ꎬ在实际措施层面ꎬ中国学者对于欧美等国政府的做法亦有引述ꎮ
大致可为保育的具体方法与儿童保育机构建设两个方面ꎮ 各国政府从儿童出生阶段就开始进行了保育准备ꎬ此
外ꎬ通过各类儿童保育机构ꎬ实施对儿童的系列保育措施ꎮ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欧美等国在儿童保育机构的建设方

面ꎬ都有突出的成就ꎮ 一些欧美国家的儿童保育机构起步较苏俄更早ꎬ其名称及发展也更加丰富多彩ꎮ 经过大

规模的建设ꎬ近代儿童保育机构在欧美各国逐渐兴盛起来ꎮ 伴随着近代幼教思想的东渐ꎬ这些政策与措施被中

国学者所引述ꎬ丰富了近代幼教思想的内涵ꎬ推动了近代幼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ꎮ
〔关键词〕欧美ꎻ儿童保育ꎻ政策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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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中叶ꎬ欧美近代儿童保

育思想逐渐成形ꎮ 而同时期欧美各国政府相关

的儿童保育政策与实际措施丰富了这些思想的

内涵ꎮ 欧美近代儿童保育思想的进步也同样促

进了这些国家政府相关政策与实际措施的出台ꎮ
两者是互动前进的ꎮ 欧美等国儿童保育政策与

实际措施的出台有一个过渡与发展的过程ꎬ甚至

有不同的方向ꎬ但其内涵是一致的ꎬ即将近代科

学的成果引进儿童保育领域ꎬ实现人类对后代养

护的进步ꎮ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这些内容引发了中

国学者的关注ꎬ被引述入中国ꎮ

一、政策层面的引述

(一)国际规范的初现

随着近代各种国际性组织的出现ꎬ儿童保育

成为一些国际性组织所关注的领域ꎬ并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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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初步的国际性规范ꎬ成为近代以来儿童保育事

业发展的一个特征与趋势ꎮ
一战前ꎬ有关儿童保育的国际性政策与规范

较少ꎬ没有形成国际性影响ꎮ 战后ꎬ鉴于战争造

成的儿童失养现实ꎬ比利时政府首倡召开国际儿

童保护大会ꎬ得到诸国响应ꎮ〔１〕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ꎬ美
洲 １６ 国协同在马拉瓜设立泛亚美利加国际儿童

保护局ꎬ“进行搜集各国关于慈幼事业的报告书

与意见ꎬ刊发儿童保护的一切法典ꎬ规定与记录ꎬ
制拟关于儿童幸福ꎬ尤其是疾病死亡的各种统计

事项ꎮ” 〔２〕１９２５ 年ꎬ一个“以救济因世界大战而受

最悲惨影响的欧洲各国之儿童为目的所发起之

国际团体” 〔３〕———儿童保护财团国际联合会———
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儿童幸福国际大会ꎬ５４
个国家的 ７００ 余名代表出席ꎮ 大会发出了“关于

儿童保护”的«日内瓦宣言»ꎮ〔４〕 该宣言后被中国

学者“陶父”于«儿童问题发端»中全文转载ꎮ 同

年 ５ 月ꎬ国际联盟事务局特设幼童保护委员会ꎬ
由 １２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及各国儿童学专家组

成ꎬ主要进行婴儿保护调查、儿童劳动、家族津贴

诸事ꎮ〔５〕这些国际组织所引导的国际合作与指导

对其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有

一定的影响与制约ꎮ 如 １９３５ 年ꎬ国联秘书长函

知国联各成员国政府ꎬ要求各国政府遵照报送儿

童年报内容的规范要求ꎬ该文件即在民国政府

«内政公报»上刊发ꎬ〔６〕 政府并行文要求相关单

位遵照执行ꎮ 足见此类机构对民国政府政策与

措施的影响力ꎮ
相关国际性组织的儿童保育意愿是建立在

各国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的ꎮ 欧美等国作为当时

世界先进国家的代表ꎬ各有其儿童保育政策保障

与创新ꎮ
(二)苏联的保育政策

１９１７ 年ꎬ苏俄政府甫一成立ꎬ即确立了儿童

保育事业的两条原则:儿童由国家培养ꎻ对妇女

与儿童进行保护ꎮ
１. 儿童由国家培养的原则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ꎬ苏俄政府本着“以为种种的

慈善事业ꎬ反足以造成社会恶劣的风俗ꎬ所以把

他全数推翻ꎬ而以扶养劳动阶级的男女为国家社

会的义务” 〔７〕的宗旨ꎬ取消了具有保育性质的各

类慈善组织ꎬ重新由政府的人民委员会设立保护

母亲和儿童的机关ꎬ并由人民社会委员会直接进

行监管ꎮ “各都市各地方的苏维埃ꎬ都有处理此

项事务的社会委员会ꎮ” 〔８〕同时ꎬ以公共卫生委员

长ꎬ国民教育委员长、医生、教员以及各工联的代

表组成了全苏儿童健康保护委员会ꎬ关注于儿童

的身心健康事业ꎮ〔９〕 苏联政府成立后ꎬ将儿童由

国家培养这个原则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ꎮ
“劳动者国家以在两性间有新的形态之关系为必

要ꎬ母性对于子之狭隘的排他的爱护ꎬ当变移为

对于整个无产者家族的全体儿童之爱ꎮ” 〔１０〕 这个

原则成为苏联政府与人民的共识ꎮ
苏联在全党第十三次会议中强调:“党在妇

女群众的工作领域上的根本问题ꎬ是在得到各种

工会及别种组织的协力以创造育儿院、幼稚园、
食堂和其他类似的组织ꎬ以便在城市及乡村中的

妇女都可以得着自由ꎮ”这个决议得到了列宁的

总结ꎬ“只有这件事情完成了之后ꎬ才有完全实现

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可能ꎮ” 〔１１〕将儿童由国家培养

作为国家体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实现目标ꎬ确是近

代各国政府从未有的战略高度ꎮ 这个原则的核

心就是: “儿童自产生到成年ꎬ都受国家的扶

养ꎮ” 〔１２〕为此ꎬ苏联普及了幼稚园的制度ꎬ以 ４ 至

８ 岁的儿童为入园对象ꎮ “但四岁到六岁的儿

童ꎬ入幼稚园与否ꎬ听其自愿ꎮ 六岁到八岁ꎬ却有

必须入幼稚园的义务ꎮ”这项工作由人民社会委

员会与人民教育委员会(即教育部)负责ꎮ 在当

时的苏联ꎬ流传着一句格言:“我们的幼儿———就

是未来的希望ꎮ” 〔１３〕这种对保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来自于苏联政府对于儿童价值的认识ꎮ 苏联儿

童们的命运由政府来决定ꎮ “他们不像旁的地

方ꎬ是跟着父母的运命为运命的ꎬ他们却能比父

母具有‘优先权’ꎬ可享受到位父母所不获享受

的种种幸福ꎮ” 〔１４〕这种超越性的地位来自于两个

理由:“一是承认儿童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ꎬ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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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他们的地位ꎻ二是承认儿童是属于社会的ꎬ
不是属于父母的ꎬ故当由社会来担负教养儿童之

责任ꎮ” 〔１５〕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ꎬ尽管建国之初

的苏联政府与人民经受着物质极端困乏的困难ꎬ
但他们还是能够保证对儿童保育的基本保障ꎮ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苏俄国民委员自治会下令:
“以优美的食物享待儿童ꎬ十六岁以下的小孩子

们都按着法律享有食物优先权ꎮ” 〔１６〕 无论出身ꎬ
只要是苏维埃的儿童ꎬ就能保证食物的供应ꎮ
“国家也要设法防止农工家庭中婴儿的过度死

亡ꎮ 国家应该教养一个康健的新后代ꎮ” 〔１７〕

客观地作历史观察ꎬ这些政策得到了强有力的执

行ꎮ 正如苏联教育委员长曾自豪地向外国新闻

记者宣称:“没饭吃国里的小孩子们享受没饭吃

国里最高的幸福ꎮ” 〔１８〕这确实是苏联的骄傲ꎮ
２. 对妇女与儿童进行保护的原则

对妇女儿童进行保护的原则也在苏联得到

了强有力的贯彻ꎮ 在大革命之前的沙俄时代ꎬ已
有对于妇女儿童的相关保护政策ꎬ如沙皇曾批准

禁止妇女作夜工ꎬ“有少数工场ꎬ且要求设立产妇

室及劳动妇女的保险ꎻ有些甚至要求设立工场保

姆室ꎮ” 〔１９〕１９０５ 年ꎬ沙俄甚至有了妇女享受带薪

产假的规定ꎮ １９１２ 年ꎬ沙皇再通过一条法律ꎬ规
定因疾病或意外事变不能工作的工人及怀孕的

女工ꎬ均得再享受报销的利益ꎮ〔２０〕 但在大革命之

后ꎬ苏联妇女儿童的地位才有了根本的提高ꎮ
解放妇女ꎬ提升妇女地位ꎬ本身就是大革命

的内在要求之一ꎮ “苏联之革命ꎬ不单是政治与

经济之革命而已ꎮ 同时ꎬ她也是教育之革命ꎬ艺
术之革命ꎬ医学之革命ꎬ还是对于母子保护事业

之革命ꎮ” 〔２１〕马克思在组织第一国际第一次大会

时就讨论过对妇女儿童的保护问题ꎮ “马氏主张

全世界的工党党纲上ꎬ都应该规定对妇女儿童的

保护ꎮ” 〔２２〕在大革命的进行过程中ꎬ对妇女儿童

保护的政策就一直在酝酿与改善中ꎮ “保护妇女

和儿童的施纲ꎬ在苏联十月革命初起的时候就发

达起来的ꎮ” 〔２３〕１９２７ 年ꎬ苏联政府通过法律明文

规定妇女与男子地位平等ꎮ «苏联宪法»第 １２０

条规定:“国家对于母性及儿童利益之保护ꎬ赋予

孕妇以保留赡养之休假及普遍的设立产科医院、
托儿所及幼稚园等为之保证ꎮ” 〔２４〕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ꎬ
苏联政府成立了母亲和乳儿保护局、儿童卫生局

和教育人民委员会三个机构ꎬ“母亲和乳儿保护

局ꎬ在社会事业人民委员会管理之下担任保护妊

产妇ꎬ授乳妇及三岁下的幼儿之责ꎻ关于三岁以

上的幼稚儿和学龄儿童的保护及卫生方面ꎬ归属

于卫生人民委员会的儿童卫生局管理ꎻ关于智能

的启发和美的教育等事ꎬ则属于教育人民委员会

主持ꎮ” 〔２５〕这三个机构有力地推进了苏联妇女儿

童保护事业ꎮ １２ 月ꎬ苏联又将赋予社会福利部

下属两科以管理“保护产母及婴儿之各机关之

责”ꎮ〔２６〕苏联政府认为妇女与儿童的权益是联系

在一起的ꎬ保护妇女就是保护儿童ꎬ保护苏联的

未来ꎮ “盖苏维埃政府以为社会最神圣之义务ꎬ
不独在减轻无数妇女与儿童所受之苦痛ꎬ且须注

意孕妇与所生子女体质及精神上之幸福ꎬ以维持

并发展其远大之前途ꎬ故以制定于孕妇婴儿法律

之责ꎮ” 〔２７〕在苏联政府视野里ꎬ对儿童的养护是

和妇女保育系统考虑的ꎮ “苏联承认儿童是代表

将来势力的ꎬ所以他们主张儿童应受到最良好的

保护和教育ꎬ至于养育儿童的妇女ꎬ则被认为劳

动者ꎬ所有工人应得到的一切利益ꎬ妇女也应该

得到ꎮ” 〔２８〕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ꎬ苏联政府动用了巨大的

财力物力人力ꎬ倾注了很多心血ꎮ “社会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的费用ꎬ因此支出很多ꎮ 他们战胜一

切困难ꎬ用牺牲的决心ꎬ保护俄罗斯民众的母亲

和未来的国民ꎮ” 〔２９〕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学者对

苏联政府在保护妇女儿童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ꎬ
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美ꎮ “凤生”转引纽约«世
界报»记者“爱儿氏”的观点ꎬ以为苏联“劳农政

府于保护儿童一层ꎬ尤见精密周到”ꎮ〔３０〕 “叔静”
将苏联政府在育儿理念上的态度作历史横向与

纵向的对比ꎬ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苏联的妇女

与儿童ꎬ不但较之帝俄时代有天壤之别ꎬ与世界

任何资本的文明国家相比ꎬ有着不可同日语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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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ꎬ即令与五年前的情形来作一对比ꎬ也可以看

出现在的苏联妇女与儿童在各方面的飞速进

展ꎮ” 〔３１〕抗战爆发前夕ꎬ王立文对苏联政府的妇

女保育与育儿政策的评价也具有阶段性总结的

意味:“二十年来苏联政府以极大的政治力量帮

助妇女解放运动ꎬ鼓励妇女解放工作ꎬ妇女群众

本身也有英勇的前进ꎮ” 〔３２〕这个评价是中肯的ꎮ
在法律的保障下ꎬ苏联政府为儿童保育事业

不惜巨资投入ꎮ “我们可知道苏联的妇女与苏联

的儿童ꎬ是非常幸福的生活ꎬ政府大量的经济用

于儿童教育及抚养新婴ꎮ” 〔３３〕国人曾经对苏联政

府对于儿童保育事业的投入有过零散的介绍ꎮ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度ꎬ苏联政府为产妇保护所支出

的经费为 ９３００ 万卢布ꎬ其中有 ２４００ 万卢布用于

妇女生产期ꎬ 有 ２３００ 万卢布用于儿童的杂

费ꎮ〔３４〕１９２７ 年ꎬ苏联人民委员会出台法律ꎬ规定

所有的企业都有支持托儿所的义务ꎬ“以劳动者

工资基金百分之零点二五ꎬ负担托儿所的基金ꎮ
一切的劳动组合ꎬ则以劳动者生活条件改善基金

的百分之十供给托儿所ꎮ” 〔３５〕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度ꎬ
政府在地方预算之中ꎬ支出 １. ５％ 为健康设施之

用ꎮ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度ꎬ则支出 ２. ２％ ꎮ 预定至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度ꎬ五年计划之最终年度ꎬ将支出

２. ７％ ꎬ即 １５３７ 万卢布ꎮ〔３６〕１９３２ 年ꎬ苏联政府实

际支出了 １５００ 万卢布用于育儿事业〔３７〕ꎮ １９３５
年ꎬ苏联政府在儿童教保费上的投入达到了

１８３００ 万卢布ꎮ〔３８〕这种投入力度体现了苏联政府

在政策与法律下切实的执行力ꎬ更是政府重视儿

童保育理念的必然结果ꎮ 尽管这种投入还不能

完全实现政府对于儿童保育方面的全部意志ꎬ
“苏联的托儿所实际也还是不够用的ꎮ 在一九二

八年ꎬ劳动妇女能享用托儿所者不过百分之十

七ꎬ又因为劳动妇女人数日增ꎬ对于托儿所的需

要亦愈甚ꎮ 在计划上ꎬ他们规定任何工厂或公

司ꎬ若用工人在百人以上ꎬ就应该有一个托儿所ꎬ
不过这种情形ꎬ并不能普遍如此ꎮ” 〔３９〕但“关于这

方面的百分比ꎬ即使在富力非常庞大的美国ꎬ也
未见大得很多ꎮ” 〔４０〕与其他国家相比较ꎬ“现在世

界上较富裕的国家ꎬ所有的工厂托儿所ꎬ其数都

较苏联为少ꎬ而且绝对不是由政府补助款项的ꎬ
由厂主办理者也很少ꎮ” 〔４１〕可见苏联的成功ꎮ

日本学者曾经评价:“革命前的俄罗斯ꎬ与其

他资本家国一样ꎬ学龄以前的教育ꎬ完全任家庭

去做ꎬ除了替上中流阶级的儿童备了少数高价的

幼稚园外ꎬ对于一般儿童的游戏和教育ꎬ是一点

设施也没有的ꎮ 而劳农政府则不然ꎻ他很重视学

龄前的教育ꎬ锐意企图幼稚园制度的普及ꎮ” 〔４２〕

尽管投入了巨大的资金ꎬ但苏联政府也意识到儿

童保育工作并非仅依靠金钱即能完成的ꎬ她需要

科学理念的支撑ꎮ 苏联人民健康委员会所公布

的训令大纲中规定:“所有这个工作只有当主持

育儿院的职员同父母保持最密切的关系时ꎬ才能

具有最高度的价值和意义ꎮ”而这其中最重要的

是“使父母注意到养育上的缺点ꎬ并提供他们以

各种实际的意见”ꎮ〔４３〕中国学者对苏联政府种种

创新性措施的观察ꎬ也印证了这一观点ꎮ
(三)其他部分欧美国家的保育政策

尽管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相异ꎬ但近代其他

部分欧美等国政府在儿童保育政策方面也同样

有很多进步创造ꎮ １５ 世纪ꎬ法国即有法律规定:
“法境内一切弃儿之救助实为政府之义务ꎮ” 〔４４〕

１８１１ 年ꎬ法国还出台了«特定小儿救助办法»ꎬ
“设短期育婴机关以收容私生子ꎬ后再送到田间

去作农夫的学徒ꎬ直到成人ꎮ” 〔４５〕１９ 世纪期间ꎬ欧
美国家对于儿童保育的认识不断进步ꎮ １８０２
年ꎬ英国国会通过了«徒弟健康道德案»ꎬ使儿童

的生命得到了初步的尊重ꎮ １８１８ 年ꎬ奥地利宣

布所有的育婴机关由国家设置ꎮ １８４２ 年ꎬ美国

之罗得兰省(Ｒｈｏｄｅ Ｉｓｌａｎｄ)省及马萨诺塞(Ｍａｓ￣
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和英格兰乃制定«儿童保护法»ꎮ “自
此以后ꎬ儿童生命之价值ꎬ便是陡然增高ꎮ 现在

各先进国的立法里都有儿童保护之规定了ꎮ” 〔４６〕

１８６０ 年ꎬ奥地利宣布所有育婴事业由各省专司

此事之委员会负责ꎬ“由省库支款维持ꎮ” 〔４７〕王承

绪参考 Ｅｌｓｉｅ Ｅ. Ｂｏｗｅｒｍａｎ 的文章 “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ꎬ提出英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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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儿童保护事业进行立法的国家ꎮ “英国是

最早订定儿童保护法案的国家ꎬ亦是儿童保护事

业最发达的国家ꎮ” 〔４８〕并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最

早立法的国家ꎬ和其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有关ꎮ
“儿童保护事业的见诸立法的规定ꎬ和强制的推

行ꎬ乃十九世纪初叶的事ꎬ亦可以说是工业革命

以后社会进步和工厂兴起的产物ꎮ” 〔４９〕

一战给欧美各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ꎬ所
以欧美等国十分重视对次代国民的养育ꎮ 正如

中国学者“我佛”称ꎬ“西人语云:国家最重要之

资产ꎬ即完全发育之小儿也ꎮ 故德国于小儿为科

学的研究ꎬ法国因人口减少ꎬ对此问题ꎬ尤特别加

意ꎮ 英、美两国则颁布法律以为保障ꎮ” 〔５０〕

欧美等国政府纷纷出台法律ꎬ实现国家对儿

童保育事业的保障ꎮ 以欧洲为例ꎬ“儿童保护法

律是英国社会立法的重要部门ꎮ” 〔５１〕１９２１ 年ꎬ英
国出台的教育法案中有关于儿童保护事业的规

定ꎮ〔５２〕１９３３ 年ꎬ出台的«儿童少年法案»也有对

儿童保护事业的贡献ꎮ 德国在其«宪法»第 １９０
条第 ２ 项中规定:“产母须受国家之保护及照

顾ꎮ” 〔５３〕法国政府则成立了健康事业部以负责儿

童的保育工作ꎮ “育婴学校须受健康事业部长的

监督的ꎮ 健康事业部长负实行健康事业部与医

药局和童儿局的合作计划之责ꎮ” 〔５４〕 根据 Ｒ.
Ｄｏｔｔｒｅｎｓ 所著的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ｄｕｃａｔｌｏｎ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ｉａ 第 １
章第 １ 节ꎬ奥地利维也纳当局在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

度为“为儿童福利所支款项为一千七百万先令ꎬ
约合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ꎻ由这一事实可以证明

维也纳当局对于儿童幸福的重视和它的学龄前

儿童教育的发展了ꎮ” 〔５５〕 在此方面ꎬ美国也不甘

落后ꎬ对美国相关法律的介绍以宋介«保护儿童

的社会立法»一文最为详尽ꎬ他介绍了美国«儿
童保护法»的肇始、还有美国保护儿童的立法原

理以及美国«儿童保护法» 的部分摘要ꎮ １９０９
年ꎬ罗斯福总统在白宫集中全国专家开会ꎬ确立

了保育儿童的若干原则ꎬ“表白这个雄才伟略的

大总统的仁爱”ꎮ〔５６〕 同时设立了联邦儿童局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Ｂｕｒｅａｕ)ꎬ这个机构被宋介定

性为“俨然儿童幸福运动之领袖ꎮ” 〔５７〕 １９２３ 年ꎬ
美国国家研究会“以固定的官厅认可于儿童研究

的科学的情势ꎬ用儿童发育委员会的组织ꎬ以培

养整理此项研究ꎮ” 〔５８〕１９３０ 年ꎬ美国总统胡佛宣

布每年五月一日为“儿童节”ꎮ〔５９〕 这些都是近代

以来欧美等国政府在儿童保育立法上的努力ꎮ
相比其时中国的现实ꎬ中国学者们对欧美各

国政府相关政策的评价也十分积极ꎮ “近日ꎬ欧
美各方面研究儿童之保护法ꎬ已不余力ꎬ而国家

尤甚ꎮ” 〔６０〕对这些政策的效能ꎬ他们普遍持肯定

的态度ꎮ “在儿童保护事业上ꎬ他们确已获得很

大的成绩ꎮ 他们能够使儿童免除一切不良势力

的影响ꎻ他们能有效地防止他人的侵害ꎻ他们又

能惩处负有保护之责而忽视和凌虐儿童的成人ꎮ
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ꎬ不用我们否认!” 〔６１〕 一

些中国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育儿现实进行

反思ꎮ 认为其时中国儿童的生存环境日渐恶劣ꎬ
儿童保育形势不容乐观ꎮ 所谓“中国人性已日渐

残忍化ꎮ 欧美法律保护及于禽兽ꎬ(禽兽保

护法欧美各国都有之)ꎬ吾人岂可坐视同类沦于

悲境? 故吾人之提倡以法律保护儿童ꎬ亦即西方

所谓‘仁爱运动’ (ｈｕｍａｎ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之一端ꎬ实
欲藉以稍挽人性残忍化之狂澜ꎮ” 〔６２〕 他们提出了

借鉴欧美立法的经验ꎬ以改造中国保育儿童现实

的设想ꎮ “美国对于儿童之保护事业ꎬ异常注重ꎮ
其周密且妥适ꎬ诚有可为吾国之矜式者ꎮ” 〔６３〕 事

实上ꎬ这些观念也推动了中国学术界与政府的相

关工作ꎮ

二、措施层面的引述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除了政策设计ꎬ在实际措施

层面ꎬ中国学者对于欧美等国政府的做法亦有引

述ꎮ 大致可为保育的具体方法与儿童保育机构

建设两个方面ꎮ
(一)保育的具体方法

各国政府从儿童出生阶段就开始进行了保

育准备ꎬ首先体现在产妇的保育方面ꎮ 如苏联产

妇享受着政府的各种优待政策与补贴ꎮ 产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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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面ꎬ政府规定各种工场及事务所须设立育儿

室ꎮ “备母亲授乳之休憩室ꎮ”即使是在农村ꎬ也
有相似的机构存在ꎮ 一些政府所办的幼儿保护

局还设有附属的牛乳榨取所ꎮ “对于母亲和幼

儿ꎬ供给牛乳ꎬ并检查儿童所用的牛乳ꎮ” 〔６４〕 在医

疗方面ꎬ“孕妇及婴儿ꎬ皆得免费受医治ꎮ” 〔６５〕 欧

美等国同样有各种产妇优待措施ꎮ 产妇“在产期

前后都有两个月的休息ꎬ在休息期中ꎬ并照常支

给薪水ꎬ而且当临产之时ꎬ可以不需一钱便得入

医院生产ꎮ 这种产妇保护法也便是儿童保护

法ꎮ” 〔６６〕不但免费ꎬ甚至有的欧美城市对于产妇

还有津贴补助ꎮ 如奥地利维也纳市就规定:“妇
女在怀孕期内ꎬ规定必须到地方市立医院受医生

的诊察ꎮ 如果发现儿童将受遗传病ꎬ特别如梅毒

之类ꎬ这位母亲就需有特别的养护ꎬ以期保全儿

童ꎮ 除此以外ꎬ母亲在分娩时期还得支领一笔特

别津贴ꎮ” 〔６７〕奥地利在全境内还实施对产妇的保

育指导ꎬ“凡向官厅注册过一切产儿事件ꎬ都可通

知少年局ꎬ少年局随派有经验的保姆到产儿之

家ꎬ不拘贫富都是一样ꎮ 保姆给母亲以整套的孩

衣ꎬ给她以养育的方法和一切需要注意的事情ꎻ
只消家庭方面希望指教ꎬ她是可以继续前往的ꎮ
专做项工作的保姆ꎬ有二百多人ꎮ” 〔６８〕 这个措施

所体现的理念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ꎮ
此外ꎬ这些政府还通过各类儿童保育机构ꎬ

实施对儿童的系列保育措施ꎮ 如苏联规定在哺

乳期内的儿童应得到国家统一的健康关照ꎬ必须

定期接受检查ꎮ “在哺乳期内ꎬ母亲必须带了乳

儿ꎬ到特定的施医所ꎬ受专门医生定期的诊察ꎬ详
细检查儿童身体之轻重ꎬ教以儿童健康上必要的

注意ꎮ” 〔６９〕这种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服务在儿童

生长发育的整个阶段都会提供ꎮ 针对一些特殊

的发育器官ꎬ也有特殊的针对性检查措施ꎮ 儿童

“眼、耳、牙、齿以及其他任何部分有故障的时候ꎬ
都要受专门医生的诊察ꎮ” 〔７０〕在苏联的儿童保育

机构里ꎬ健康观察几乎是天天都要进行的事情ꎮ
顾志坚就曾形容苏联托儿所里儿童每天都接受

保健检查的情况ꎮ “在每天的早晨ꎬ由熟练的保

姆为每一个儿童测验体温ꎬ 检查咽 喉 及 皮

肤ꎮ” 〔７１〕同时ꎬ苏联政府还推广全民性的儿童防

疫事业ꎮ 在儿童保育机构中ꎬ“对于传染病、疱
疮、麻疹等等ꎬ广大的注射防疫针ꎮ” 〔７２〕 这些机构

在对儿童的身体素质锻炼方面也有贡献ꎮ “在托

儿所中ꎬ尽可能的锻练儿童的体格ꎬ用种种的方

法ꎬ在医生直接监督之下努力着ꎮ” 〔７３〕 还有一些

季节性的调整ꎮ “在夏天ꎬ儿童们都到户外去洗

淋浴及日光浴ꎮ 更有许多托儿所从都会迁到乡

下去ꎮ” 〔７４〕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关照ꎬ欧美各国并

不落苏联之下ꎮ 在欧美等国的儿童保育机构中ꎬ
也同样有针对儿童的保健检查制度ꎮ 如英国在

２０ 世纪初大规模设置的婴儿学校中ꎬ“着重清洁

和身体的健康ꎬ注意身心缺陷的补救ꎬ供给适当

的营养ꎬ着重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有益的自由的

和亲爱的空气ꎬ都是婴儿学校的特殊成绩ꎮ” 〔７５〕

又如儿童牙齿保健一项ꎬ“在欧美各国ꎬ且作为一

种社会的公众事业ꎮ 如美之 Ｂｏｓｔｏｎ、德国 Ｓｔｒａｓｓ￣
ｂｕｒｇꎬ皆有儿童齿牙检查医疗所之设备ꎮ 不收医

费云ꎮ” 〔７６〕政府的各个相关机关也都有为儿童保

育事业尽力尽责的义务ꎮ “美国联邦儿童局管理

许多诊疗所ꎬ印刷许多小册子传布关于儿童种种

知识ꎮ 其他卫生机关亦多为儿童健康谋划ꎮ 学

校之儿童卫生检查亦按时举行ꎮ 凡此都为救治

及预防儿童之不健全ꎮ” 〔７７〕

(二)儿童保育机构的建设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欧美等国在儿童保育机构

的建设方面ꎬ都有突出的成就ꎮ
首先看苏联ꎬ因为战争与外国封锁的原因ꎬ

苏联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孤儿与流浪儿ꎬ于是人

民保健委员部的妇女和儿童保护局为救济这个

群体ꎬ组织了孤儿保护所、幼儿园等机关ꎬ“这可

以说是托儿所的一种嚆失ꎬ不过和现在的托儿所

的目的不同而已ꎮ” 〔７８〕 形势稳定后ꎬ这些机关逐

渐开始正规化建设ꎮ “革命后苏联立刻认出创办

托儿所的迫切与重要ꎮ” 〔７９〕 因为“数百万的劳动

妇女都参加了工业生产ꎬ所以托儿所事业也就更

急速的发展起来ꎮ” 〔８０〕 迫于经济建设的需要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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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大规模成立儿童保育机构以满足社会育儿的

需求ꎮ 为使劳动妇人可以自由ꎬ又为幼儿健康而

计ꎬ在工场附近必设有托儿所ꎮ 针对特殊行业的

劳动妇女ꎬ还设置了特殊的儿童保育机构ꎮ “还
有一种劳动妇人ꎬ例如从事于运输事务的ꎬ通信

事务的ꎬ或者售票员等等ꎬ又另外组织了一种昼

夜二十四小时的托儿所ꎬ除了休息日之外ꎬ小孩

子就完全由托儿所照管着ꎮ” 〔８１〕还有一种称谓为

“育儿堂”的机构也在苏联广泛存在ꎮ 这些机构

的具体做法即是“妇女早晨上工ꎬ可以把儿童留

在里面ꎬ晚上回家ꎬ再把儿童领回ꎮ 假若婴儿尚

未断奶ꎬ可以到其中喂奶ꎮ 这种机关ꎬ即是一般

所谓的托儿所ꎮ 有了这种组织ꎬ许多妇女都能和

他们的丈夫一同工作ꎬ并且她们的婴儿也能得到

最新式最有效的方法的养育ꎮ 托儿所也帮助家

庭改进其物质状况ꎬ因为这种托儿所是免费的ꎬ
(但仅限于工人的儿童)ꎬ并且每天供给儿童以

食物和衣服ꎬ所以家庭的负担可以减轻ꎮ” 〔８２〕 苏

联的劳动妇女ꎬ即使她们的子女能整天交给托儿

所ꎬ而到夜晚工作完毕ꎬ仍须自己照顾ꎮ 无法有

充足的时间学习进修ꎮ 所以苏联甚至还有夜间

的相似机构ꎮ “妇女儿童保护所乃再设置夜间托

儿所ꎬ到女工的家庭中视察儿童ꎬ在俱乐部及工

厂社会厅中设置儿童室等ꎮ” 〔８３〕

一些欧美国家的儿童保育机构起步较苏联

更早ꎬ其名称及发展也更加丰富多彩ꎮ 中国学者

宋介称“收容私生子的育婴堂(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ｓｙｌｕｍｓ)
是第六世纪后的产物ꎮ 中古时代之末ꎬ西欧诸大

城始有此种设置ꎮ” 〔８４〕１９ 世纪的西欧ꎬ就已经有

了很多涉及儿童保育的机构ꎮ “在一八三零年柏

林区中的贫民救济和各校的董事联合组织协会ꎬ
设立许多儿童看护所ꎮ 一八三一年ꎬ在柏林区的

另一地方ꎬ盖培(Ｐｒｕｎｗｅｌｈｅｌｎｒｉｎｅ Ｇｅｍｂｅｒｙ)女士

亦设立了一个儿童看护机关ꎬ她对于各种妇女团

体的慈幼事业ꎬ都是很熟心的ꎮ 到了一八三三

年ꎬ这些机关乃与婴儿看护机关促进会合并ꎬ促
进会后来设立了三十四个婴儿看护所ꎬ至一八四

零年ꎬ在柏林这种促进会的数目乃增加到七个ꎬ

所设立的儿童看护所亦增加到四十所ꎮ” 〔８５〕

根据苏联学者匹克微支的观点ꎬ“世界第一

个育儿院于一八四四年由马波(Ｍａｒｂｅａｕ)设于巴

黎ꎮ” 〔８６〕他认为欧洲各国最早的托儿所分别设于

１８９４ 年(奥地利)、１８５０ 年(意大利)、１８５１ 年(德
国)、１８６４ 年(俄国)ꎮ 按照民国学者林仲达的观

点ꎬ如果谈及具有育儿功能的近代机构ꎬ则可以

上溯至 １７７４ 年由法国人亚伯令氏(Ｏｂｅｒｌｉｎ)在

Ｗａｌｂａｃｈ 地方创设的婴儿学校ꎮ “至于真正的

‘婴儿教养院’最初是发生于英国ꎮ” 〔８７〕他认为对

近代影响巨大的英国婴儿学校运动是由社会改

造家奥文(Ｒｏｂｅｒｔ)的思想所唤起的ꎮ “他在一八

一六年开始在纽兰奈克(Ｎｅｗ Ｌａｎａｒｋ)努力于工

厂劳动者的儿童之身体的和精神的生活的改

进ꎮ” 〔８８〕１９１８ 年后ꎬ在教育法的推动下ꎬ英国开始

大规模地设立两岁至五岁的婴儿学校ꎮ 同时期ꎬ
德国、普鲁士等国纷纷仿效ꎬ设立接受两岁以上

婴儿的婴儿学校ꎮ 法国则设立了“母性学校”
(éｃｏｌｅ ｍａｔｅｒｎｅｌｌｅ )ꎬ以招收三岁以上的婴儿ꎮ
“德法两国都有日间婴儿园或托儿所( ｃｒèｃｈｅｓ)
以为劳动者的婴儿日间养护的场所ꎮ” 〔８９〕 “一九

零三年ꎬ里普笛模提(Ｌｉｐｅｒ － Ｄｅｔｍｏｅｔ)的女皇因

受阿布林工作的影响ꎬ在笛模提地方创立第一个

自二岁至四岁的婴儿看护所ꎬ它的目的ꎬ乃在保

护那般被工作忙碌的母亲所忽略的儿童ꎮ 这种

直接受阿布林工作影响的唯一婴儿教育机关ꎬ存
在了许多年ꎮ” 〔９０〕美国的情况则有些特殊ꎬ“所有

星期学校、保育院、婴儿园、日间婴儿园以及幼稚

园等制度ꎬ都混合而成婴儿园运动ꎬ其中有少数

婴儿园是在哪里做实验的工作ꎮ” 〔９１〕 近代美国第

一个婴儿园是纽约教育实验局所办的婴儿园ꎬ波
斯顿婴儿园、麦利尔帕麦家政学校婴儿园、塔兰

陀大学圣约翰儿童研究所婴儿园、克利傅伦幼稚

园协会婴儿园ꎬ芝加哥玛丽克林婴儿园等都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左右开设ꎬ都是很著名的学前婴

儿学校ꎮ〔９２〕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ꎬ经过大规模的建设ꎬ
近代儿童保育机构在欧美各国逐渐兴盛起来ꎮ

—０６１—

　 ２０１９. ６学术史谭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开始ꎬ苏联托儿所、幼稚园

事业逐渐开始发达起来ꎮ 日本学者山川菊荣称

１９２１ 年全苏幼稚园达到 ５０００ 个ꎬ收容幼儿达 ３０
万ꎮ〔９３〕据中国学者统计ꎬ１９２２ 年ꎬ苏联由幼稚园

及托儿所管理的儿童有 ５ 万名ꎮ〔９４〕１９２７ 年ꎬ全苏

“已有九百九十七所托儿所”ꎮ〔９５〕 １９２８ 年夏ꎬ仅
在莫斯科县ꎬ已设立农村托儿所至三百处ꎮ １９２９
年ꎬ全苏托儿所收容儿童 ５６９２１ 名ꎮ〔９６〕 １９３２ 年ꎬ
入托儿所与幼稚园的儿童已经达到了 ６１１４５００
名ꎮ〔９７〕１９３７ 年ꎬ全苏联“大规模的城市托儿所ꎬ在
每个工厂、学校、公民居住所在ꎬ普遍的设立ꎬ现
在已有六百多万处ꎮ” 〔９８〕 发展速度实在是惊人ꎮ
其他如“儿童公园、儿童疗养院、游戏场、儿童休

养所一切为儿童的设施非常完善ꎮ” 〔９９〕 中国学者

赵涵川评价道:“现在ꎬ苏联的每一个无家儿童ꎬ
都有地方收容ꎮ” 〔１００〕 亦有一种观点以为自俄国

大革命以后ꎬ苏联政府对于国内儿童教育卫生事

宜之设施ꎬ论者毁誉参半ꎮ 但持这种评价的中国

学者是极少数ꎮ
基于与苏联类似的原因ꎬ欧美一些国家的近

代育儿机构发展十分迅速ꎮ “受雇于工厂ꎬ磨坊ꎬ
作场的妇女ꎬ在工作时ꎬ必须给她们一个机会ꎬ使
她们能把十五天至三岁的子女委托给一个特殊

机关ꎮ 因为托儿所能使妇女受雇ꎬ所以在西欧各

国传播极速ꎮ” 〔１０１〕 “遍及全英ꎬ政府已举办多数

的托儿所ꎬ有日间的和长住的ꎬ负责保管儿童ꎬ她
们的母亲希望能够参加战时工作ꎮ” 〔１０２〕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英国“已有二百七十六个战时日间托儿

所ꎬ每所可以收容五岁以下的儿童四十人ꎬ且尚

有三百七十四所正在建筑之中ꎮ 在一九四二年

四月间ꎬ即可有五百个托儿所ꎬ收纳可至二万人ꎬ
尚有七百所届时即可筹备ꎮ 在这些以外ꎬ长住的

托儿所、幼稚园ꎬ和其他儿童游戏中心尚容纳着

六千五百个小孩子ꎬ现在正使其扩展至八千

人ꎮ” 〔１０３〕很多战时设立的避难场所也被改造为

儿童保育机构ꎬ配备专业人员ꎮ “仅就伦敦一地

而言ꎬ在一百八十个儿童空袭避难所中ꎬ已有五

十所改为托儿所ꎬ每日所供给的儿童食粮即达二

万份ꎬ而指导员、护士ꎬ社会服务人员和厨子在每

天廿四小时中都有人在值班ꎮ” “到了一九四一

年底ꎬ英国对于儿童的照料工作已经大建完备ꎮ
乡村区一共有了六百二十五个儿童招待所ꎻ七百

二十一个母亲儿童招待所和一百四十个临时产

院ꎮ 在这些产院里ꎬ一九四二年一年中ꎬ曾有七

万个婴孩安全出生ꎮ 到了一九四四年四月ꎬ当英

国的母亲以全力从事各式各样的战时工作时ꎬ有
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六个六岁以下的儿童安

全地由国家加以照料ꎮ” 〔１０４〕 １９２９ 年底ꎬ“维也纳

现在仍不断地进行建造许多伟大的公寓ꎬ每一公

寓必须设立一个幼稚园ꎮ 在维也纳现在有一百

多个幼稚园ꎬ包括二百五十六级之多ꎮ 不论幼稚

园或婴儿教养院ꎬ它们的环境都很优美ꎬ设备都

是合于现代的科学的ꎮ” 〔１０５〕 这些托儿所完全是

免费的ꎬ其职员都是专业人士ꎬ包括医生、看护

妇、保姆等ꎮ
一些非常规性的儿童保育机构也纷纷成立ꎬ

如苏联设有产妇收容所、贫儿孤儿收容所、无家

及被弃妇女收容所、健康顾问局、产妇医院等常

规性妇女儿童保育机构ꎮ〔１０６〕 再如苏联的乳儿幼

儿健康顾问所ꎬ这是苏联母子保护事业之根本的

设施ꎬ自诞生至四岁的儿童皆为顾问的对象ꎮ 其

工作事项包含乳儿顾问、幼儿(一岁至四岁)顾

问、人工哺乳、先天性毒患者之调养、结核患者之

调养、种痘、为母亲的学校、法律顾问、家庭顾问

等ꎮ 欧美其他国家也有一些非常规的儿童保育

机构ꎮ 如中国学者“我佛”在«美国之儿童俱乐

部»中介绍的美国下等阶层的“儿童俱乐部”ꎬ以
及美国的孤儿救贫院、学校与家庭的寄养制等ꎮ
德国也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的寄养制ꎮ 又如对

于失能儿童的照顾ꎬ“一九一六年美国共有一百

一十二种机关与团体专从事于救治ꎬ照料ꎬ训练

失能的儿童ꎮ 其大多数为私立的ꎮ 公立学校中

当由政府监管特为失能儿童设班ꎮ 其一部分是

从事医药治疗的机关ꎬ如纽约残病儿童医院一

类ꎮ 有的专从事教育ꎬ如纽约儿童救助会所设之

学校ꎮ 有的是在私人管理的调养医院ꎮ” 〔１０７〕 “一
—１６１—

２０ 世纪上半叶欧美各国儿童保育政策与措施的中国引述



九一七年美国有十一省设立救治及教育失能儿

童之机关:七处是特设之机关ꎬ两处是在儿童救

治机关内设的特殊部分ꎻ两处是附于省立医科大

学之内ꎮ 有几省只收贫儿ꎬ有的是失能的ꎬ残废

的儿童都收留ꎮ 奈勃拉斯卡省对于患病而将流

于残废的儿童即受留ꎮ” 〔１０８〕１９２９ 年底ꎬ奥地利维

也纳市即有 ３１ 处儿童游戏场、６ 处暑期修养机

关、３４ 处指导母性机关ꎮ〔１０９〕 “此外还有二十二个

供全城儿童用的免费浴场ꎻ又在新的市政厅内设

一个所谓 Ｐｌａ － ｎｓｃｈｂｅｃｋｅｎ(是约四百对五百平

方码的浅池ꎬ在夏季满盛着水)ꎬ各种年龄的儿童

都可入内ꎮ” 〔１１０〕这些非常规机构的存在ꎬ客观上

成为欧美等国的儿童保育事业的有益补充ꎮ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欧美等国的儿童保育政策

与措施都较以往有了提升ꎬ伴随着近代幼教思想

的东渐ꎬ被中国学者所引述ꎬ丰富了近代幼教思

想的内涵ꎬ推动了近代幼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ꎮ

注释:
〔１〕〔３〕〔４〕陶父:«儿童问题发端»ꎬ«新女性»１９２９ 年第 ６

期ꎮ
〔２〕〔５〕〔５９〕〔８７〕林仲达:«对新中国青年妇女谈儿童教养

问题»ꎬ«妇女杂志»１９３０ 年第 １１ 期ꎮ
〔６〕«国际儿童教养事项»ꎬ«内政公报»１９３５ 年第 １８ 期ꎮ
〔７〕〔８〕〔１２〕〔２９〕〔６４〕 〔６９〕赵革非:«俄罗斯的母亲与儿

童»ꎬ«妇女杂志»１９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９〕«俄罗斯的儿童问题»ꎬ«共产党»１９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１０〕〔１４〕〔１５〕〔２１〕〔３４〕〔６５〕陶父:«苏联之女性保护与儿

童保护»ꎬ«新女性»１９２９ 年第 ６ 期ꎮ
〔１１〕〔１３〕〔４０〕〔４３〕〔８６〕李谊:«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

养»ꎬ«妇女杂志»１９３０ 年第 ７ 期ꎮ
〔１６〕〔１７〕〔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２〕 〔２８〕 〔３９〕 〔４１〕 〔８２〕 〔８３〕

〔９５〕〔１００〕〔１０６〕赵涵川:«苏联妇女儿童保护的理论»ꎬ«东方

杂志»１９３３ 年第 ９ 期ꎮ
〔２３〕〔３５〕〔３７〕〔７１〕〔７２〕〔７３〕〔７４〕〔７８〕 〔８０〕 〔８１〕 〔９６〕顾

志坚:«苏联的托儿所»ꎬ«东方杂志»１９３４ 年第 ９ 期ꎮ
〔２４〕〔３２〕〔３３〕〔３８〕〔９８〕〔９９〕王立文:«苏联妇女与儿童»ꎬ

«妇女共鸣»１９３７ 年第 ４ 期ꎮ
〔２５〕〔３６〕〔７０〕〔９３〕〔日〕山川菊荣:«俄国的儿童解放»ꎬ存

统译ꎬ«妇女杂志»１９２３ 年第 ６ 期ꎮ
〔２６〕〔２７〕〔４２〕«苏维埃俄国之妇女与儿童»ꎬ福同译ꎬ«解

放与改造»１９２０ 年第 １５ 期ꎮ
〔３０〕«劳农俄罗斯之保护妇女儿童观»ꎬ凤生译ꎬ«妇女杂

志»１９２０ 年第 ９ 期ꎮ
〔３１〕叔静:«五年来之苏联妇女与儿童»ꎬ«苏俄评论»１９３６

年第 １０ 期ꎮ
〔４４〕〔４５〕〔４７〕 〔５６〕 〔７７〕 〔８４〕 〔１０７〕 〔１０８〕宋介:«儿童救

济问题»ꎬ«东方杂志»１９２５ 年第 １７ 期ꎮ
〔４６〕邰爽秋:«创办儿童生活园之创议»ꎬ«教育杂志»１９３０

年第 ４ 期ꎮ
〔４８〕〔４９〕〔５１〕〔５２〕〔６１〕王承绪:«英国儿童保护事业的借

镜»ꎬ«教育杂志»１９２６ 年第 １ 期ꎮ
〔５０〕〔６０〕我佛:«美对于儿童之养护»ꎬ«中华教育界»１９１３

年第 ９ 期ꎮ
〔５３〕何觉余:«挽近宪法上妇女权利问题»ꎬ«东方杂志»

１９２２ 年宪法研究号ꎮ
〔５４〕〔８５〕〔９０〕朱镇荪:«德国学前教育»ꎬ«东方杂志»１９３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５５〕〔６７〕〔６８〕〔１０５〕〔１０９〕 〔１１０〕林仲达:«奥国的儿童保

护事业»ꎬ«东方杂志»１９３３ 年第 １ 期ꎮ
〔５７〕〔６２〕宋介:«保护儿童的社会立法»ꎬ«东方杂志»１９２６

年第 ４ 期ꎮ
〔５８〕Ａｒｎｏｌｄ Ｇｅｓｅｌｌ:«儿童发育之研究»ꎬ张善安译ꎬ«湖南教

育»１９２９ 年第 １６ 期ꎮ
〔６３〕程谷青:«美国对于儿童之保护»ꎬ«妇女杂志»１９１９ 年

第 １ 期ꎮ
〔６６〕杨昌溪、金梅筠译:«樊迪文夫人论妇女解放及儿童保

护»ꎬ«妇女杂志»１９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７５〕〔８８〕〔８９〕〔９１〕 〔９２〕 〔９４〕 〔９７〕林仲达:«新妇女与儿

童研究»ꎬ«东方杂志»１９２７ 年第 １１ 期ꎮ
〔７６〕寿白:«儿童齿牙卫生法»ꎬ«东方杂志»１９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７９〕〔１０１〕 〔苏〕品克唯区:«苏联的学前教育»ꎬ«东方杂

志»１９３４ 年第 １４ 期ꎮ
〔１０２〕〔１０３〕〔英〕Ｗｉｎｉｒｅｄ Ｃ. Ｃｕｉｌｉ:«托儿所解放了妇女»ꎬ季

宏译ꎬ«福建妇女月刊»１９４２ 年第 ６ 期ꎮ
〔１０４〕维脱勒(Ｌａ ｒａ Ｖｉｘｒａｋ):«战争与儿童»ꎬ陈蕴华译ꎬ«现

代妇女»１９４５ 年第 ４ 期ꎮ

〔责任编辑: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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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６学术史谭


